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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呈）文公〔2021〕17-1号

昆明市呈贡区文化和旅游局
关于“昆明赛麟网吧”的基本情况公示

根据文化部《公众聚集文化经营场所审核公示暂行办法》的

规定，现对申请单位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。

设立项目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（网吧）

申请单位：昆明赛麟网吧

营业地址：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彩云南路 1666号呈贡万达广

场 3F层 3025、3026号商铺

场所面积：357 平方米

内设电脑：90台

经营范围：互联网上网服务

经济性质：个人独资企业

法定代表人：吴润飞，女，41岁；籍贯：云南省昆明市。

受理反馈意见部门：昆明市呈贡区文化和旅游局

监督电话：0871-67479625 邮编：650500

通讯地址：昆明市呈贡区双龙路 80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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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时限：拾日（2022年 1月 10日-2022年 1月 20日）

被公示单位必须符合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的以下条款：

第九条 中学、小学校园周围 200米范围内和居民住宅楼（院）

内不得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。

第三十五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

的规定，被吊销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的，自被吊销《网络文

化经营许可证》之日起 5年内，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责任人不

得担任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

责任人。

擅自设立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被依法取缔

的，自被取缔之日起 5年内，其主要负责人不得担任互联网上网

服务经营场所经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责任人。

第五十八条 学校、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营业性娱乐场所、酒

吧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。

社会各单位及个人对申请人所申请许可的真实性及其他情况

有举报的，请提供详细的书面材料，单位举报应加盖公章及真实

的联系方式，个人举报应署实名并附身份证复印件及真实的联系

方式，否则，将视为无效举报。

举报电话：0871-67479625

昆明市呈贡区文化和旅游局

2022年 1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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